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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

(2006 年 1月 12 日民政部令第 30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7 日《民政部关于废止、修改部分规章

的决定》修改)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管理，促

进公益事业发展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第三十四条第一项、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年度检查，是指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按

年度对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章

程开展活动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的制度。

第三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

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上一年度

的年度工作报告，接受登记管理机关检查。

第四条 年度工作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：财务会计报告、注

册会计师审计报告，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

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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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符合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规定的

内容和要求；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，应当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统

一受理并与被审计的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签订委托合同

的证明；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活动情况应当有基金

会履行信息公布义务的情况；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应当有按照规

定办理变更登记情况以及基金会换届的会议纪要和更换法定代

表人之前进行财务审计的情况等。

第五条 年度检查过程中，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要求基金会、

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有关人员就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有

关问题进行补充说明，必要时可以进行实地检查。

第六条 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，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

构在上一年度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章程的情况良好，没有违

法违规情形的，认定为年检合格。

第七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年检基本合格、年检不合

格的结论：

（一）违反《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，不按照捐赠协

议使用捐赠财产的；

（二）违反《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，擅自设立基金会分支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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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代表机构的；

（三）具有《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

情形之一的；

（四）违反《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基金会理事、

监事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、侵占、挪用基金会财产的；

（五）违反《条例》关于基金会组织机构管理方面有关规定

的。

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年检结论后，应当责

令该基金会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限期整改，并视情况依据

《条例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第八条 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在

整改期间，登记管理机关不准予变更名称或者业务范围，不准予

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。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提请税务机关责

令补交违法行为存续期间所享受的税收减免。

第九条 通过年度检查发现基金会、基金会分支机构、基金

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《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

的情形之一的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撤销登记。

第十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

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活动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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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连续两年不接受年

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撤销登记。

第十二条 完成年度检查后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

年度检查结果，并向业务主管单位通报。

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

度检查后，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，

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、监督。

第十三条 年度工作报告的格式文本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制

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